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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学中的“革命”论及其当代反思

祁志祥

（上海政法学院 国学研究所，上海　２０１７０１）

　　摘　要：“革命”一词，源出《尚书》和《易传》，与汤、武革命紧密相连。它有三个特点：一是臣民

推翻君主；二是诉诸暴力手段；三是“诛无道”，为民请命。“革命”作为维护“民本”、捍卫“民权”的一

种手段，对君主专制下暴君暴政构成了一种威慑，具有积极、进步的法理意义。不过后来历朝历代

的某些“革命”，都走向了反面，这却是值得引以为戒的惨痛教训。衡量“革命”正义与否、合法与否

的试金石是看其对人民是否有益。有益，这种“革命”就是值得赞赏肯定的；无益而有害，那么，这种

“革命”就是值得警惕防范的“假革命”。
关键词：汤、武革命；诛无道；合法性；教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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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民为邦本”。当统治者残暴无道，欺压人民，逼
得人民走投无路时，人民就有权利走向“诛无道”的

“革命”。“革命”是“民本”思想在民不聊生情况下的

特殊表现形态。
“革命”一词，曾经是一个极为常见、极其动人的

字眼。２０世纪的中国乃至在世界上，曾涌现过无数

的、各种各样的“革命”。我们有过“革命”的成功经

验，也有过“革命”的惨痛教训。盘点一下“革命”的

历史，剖析反思其中的经验教训，对于我们正确地认

识革命、面对革命、从事革命或防范革命，具有重要

的现实意义。

　　一、“革命”本义的三个特点

“革命”一词，源出《尚书》和《易传》。《尚书》收

录的《周书》中有一篇《多士》，其中提到“殷革夏命”，
这是我们 看 到 的“革 命”一 词 的 最 早 出 处。《易 经》
“革”卦中的《彖》提到“汤、武革命”，“革命”联言，由

此开端。国学中的“革命”源头，与殷汤革除夏桀王

命、周武王推翻殷纣王的两场革命密切相关。它有

三个特点。
一是臣民推翻君主。商汤原是夏朝属国商国的

诸侯，周武王之父周文王商纣时为“西伯”，即西方诸

侯之长，曾任商纣王三公之一，后来被纣王拘禁到羑

里，而夏桀、商纣则是夏朝、商朝的君主。

二是诉诸暴力手段。夏桀、殷纣作为高 高 在 上

的君主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他们为所欲为，作恶

多端，大臣们劝谏不仅无济于事，反而一个个遭到冤

杀，所 以，要 推 翻 他 们 的 统 治，必 须 通 过 暴 力 手 段。
相传商汤曾动用战车７０辆，组织敢死队６　０００人，
联合各诸侯国军队，组成一支大军，与夏桀决战于山

西的鸣条。夏桀兵败被俘，放逐到安徽的南巢，最后

饿死。周武王继承文王的未竟事业，联合各诸侯国

义师，组成 了 一 支 规 模 更 大 的 军 队，拥 有 战 车３００
乘，猛士３　０００人、士兵４５　０００人，在牧野与殷纣展

开决战，最终商纣王的军队倒戈，众叛亲离的商纣王

自焚而死。
三是“诛 无 道”，为 民 请 命。臣 民 为 什 么 运 用

暴力手段推翻作 为 最 高 统 治 者 的 君 主？ 因 为 君 主

太“无道”，逼得 人 民 没 法 有 活 路。夏 桀 原 名 叫 癸，
因为残暴凶狠，所以商汤 给 他 取 了 个 谥 号 叫“桀”。
据《竹书纪年》记 载，他“筑 倾 宫、饰 瑶 台、作 琼 室、
立玉门”。据说所造酒池大得出奇，可以航船，醉 而

溺死的 事 情 时 常 发 生。还 从 各 地 搜 寻 美 女，藏 于

后宫，日夜与妹喜 及 宫 女 饮 酒 作 乐。他 荒 淫 奢 侈，
勒索百姓，危机丛 生。相 传 伊 尹、太 史 令 终 古 都 以

仁政的道理劝说 过 他，但 都 不 为 采 纳，一 个 个 离 他

而去。关龙逄进 谏，立 而 不 去，为 桀 囚 拘 而 杀。夏

桀如此荒淫暴虐，人 民 被 压 榨 得 活 不 下 去 了，发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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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绝望的呼喊：“时日曷丧，予及女偕亡！”“时日”，
这个太阳，影射 以“太 阳”自 喻 的 夏 桀。意 思 是 说：
你这个 太 阳 什 么 时 候 消 亡？ 我 愿 与 你 一 起 去 死！

所以，商汤在讨伐 夏 桀 的 誓 词 中 说：“非 台 小 子，敢

行称乱；有夏多 罪，天 命 殛 之。”“夏 氏 有 罪，予 畏 上

帝，不敢不正。”（《尚书·汤誓》）
商纣 王 本 名 叫“辛”，《尚 书》、《史 记》中 称

“受”。因为坏 事 做 绝，所 以，“天 下 谓 之 纣”，后 人

给他起了 个 外 号 叫“纣”，也 就 是“坏 蛋”的 意 思。
他是怎样荒淫呢？ 据 说 因 为 宠 妃 妲 己 喜 欢 听 撕 帛

的声音，为 了 取 乐 妲 己，博 妲 己 一 笑，他 让 人 每 天

送来绸帛百匹，命 力 气 大 的 宫 娥 撕 碎 给 妲 己 听；他

大搞“酒池肉林”，在池子 里 注 酒，把 烤 熟 的 肉 悬 挂

起来做树林，让男 女 赤 身 裸 体 在 其 间 喝 酒 吃 肉，追

逐戏闹，寻欢作乐，通 宵 达 旦。至 于 他 的 残 暴 更 是

骇人听闻。
他设置炮格酷刑，铜柱上涂满油，下面用炭火烧

烤，让反叛他的人在滚烫的铜柱上走，最后掉在炭火

里活活烧死①。他 任 用 九 侯、鄂 侯 为 三 公。九 侯 有

一个美丽的女儿，为表示忠心，献给纣王，因为不能

满足纣王的淫欲，纣王竟杀了她，同时怪罪九侯，用

醢刑将他剁成肉酱。鄂侯极力谏阻，结果遭脯刑，被
切成肉干。从 小 辅 佐 纣 王 的 两 朝 老 臣 比 干 强 谏 不

已，苦口婆心说了三天三夜。纣王问：你何以如此？

比干说：我凭的是忠臣的一颗忠心。商纣王说：我听

说忠臣的心有七个孔，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样！于

是下令处死比干，把他的心脏挖出来（参见《史记·
殷本纪》）。所以，周武王在讨伐殷纣王的誓词中说：
天地是万 物 的 父 母，人 类 是 万 物 的 神 灵。“今 商 王

受，弗敬上天，降灾下民，沉湎冒色，敢行暴虐，罪人

以族，官人以世，惟宫室、台榭、陂池、侈服以残害于

尔万姓。焚炙忠良，刳剔孕妇。……商罪贯盈，天命

诛之。”（《尚书·周书·泰誓中》）贾谊《新书·连语》
记载纣王被杀的情景：纣王与武王交战，卫兵纷纷倒

戈。纣王只身格斗而死。死了之后，尸体丢弃在玉

门之外，老百姓纷纷跑进来，“蹈其腹，蹶其肾，践其

肺，履其肝”，尽管周武王使人“帏而守之”，但“民之

观者搴帏而入，提石之人犹未肯止”。
司马迁《史记·殷本纪》将纣王永远钉在了历史

的耻辱柱上：“好酒淫乐，嬖于妇人。爱妲己，妲己之

言是 从。于 是 使 师 涓 作 新 淫 声，北 里 之 舞，靡 靡 之

乐。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，而盈巨桥之粟。益收狗

马奇物，充仞宫室。益广沙丘苑台，多取野兽蜚鸟置

其中。慢于鬼神。大聚乐戏于沙丘，以酒为池，悬肉

为林，使男女裸相逐其间，为长夜之饮。百姓怨望而

诸侯有畔者，于是纣乃重辟刑，有炮格之法。以西伯

昌、九侯、鄂侯为三公。九侯有好女，入之 纣。九 侯

女不熹淫，纣怒，杀之，而醢九侯。鄂侯争之强，辩之

疾，并脯鄂侯。西伯昌闻之，窃叹。崇侯虎 知 之，以

告纣，纣囚西伯羑里。”“纣愈淫乱不止。微子数谏不

听，乃与太师、少师谋，遂去。比干曰：为人臣者，不

得不以死争。乃强谏纣。纣怒曰：吾闻圣人心有七

窍。剖比干，观其心。箕子惧，乃详狂为妇，纣 又 囚

之。”“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。纣亦发兵距之牧

野。甲子日，纣兵败。纣走，入登鹿台，衣其宝玉衣，
赴火而死。周武王遂斩纣头，县之白旗。”

　　二、汤、武“革命”的争议与评价

由于汤、武 革 命 属 于 臣 民 推 翻 君 主 的 暴 力 活

动，所以不仅在起 事 前 会 招 来 非 议，而 且 在 后 世 也

会遭受 质 疑。比 如 汉 景 帝 时 期 就 有 过 一 出 论 战。
黄生质 疑 说：“夫 主 有 失 行，臣 不 正 言 匡 过 以 尊 天

子，反因过而诛 之，代 立 南 面，非 杀 而 何？”“汤 武 非

受命，乃 弑 也。”辕 固 按 照 同 样 的 逻 辑 反 驳 说：“必

若云，是高皇帝 代 秦 即 天 子 之 位，非 邪？”（《汉 书·
儒林传·辕固》）事 实 上，由 于 汤、武 革 命 推 翻 的 君

主是众叛亲离的 孤 家 寡 人、残 暴 无 道 的 独 夫 民 贼，
不仅顺应民心，合 符 民 意，而 且 可 为 后 世 改 换 门 庭

的新朝统 治 者 提 供 合 法 性 依 据，所 以 在 后 世 得 到

了朝野上下更多的肯定。
《易经》“革”卦《彖传》高 度 肯 定：“汤、武 革 命，

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孟 子 从“民 本”思 想 出 发 为“汤、
武革命”辩护：“齐 宣 王 问 曰：‘汤 放 桀，武 王 伐 纣，
有诸？’孟 子 对 曰：‘于 传 有 之。’曰：‘臣 弑 其 君，可

乎？’曰：‘贼 仁 者 谓 之 贼，贼 义 者 谓 之 残；残 贼 之

人，谓 之 一 夫。闻 诛 一 夫 纣 矣，未 闻 弑 君 也。’”
（《孟子·梁 惠 王 下》）他 不 承 认 夏 桀 和 商 纣 是 天

子、是国君，因为他 们 的 所 作 所 为 已 经 完 全 背 离 了

“天子”、“国君”这 样 的 名 号，所 以 汤、武 诛 杀 的 不

是国君，而是独 夫 民 贼。荀 子 指 驳 斥“汤、武 革 命”
是“篡位”的 说 法：“世 俗 之 为 说 者 曰：‘桀、纣 有 天

下，汤、武 篡 而 夺 之。’是 不 然……汤、武 非 取 天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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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“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（叛）者，于是纣乃重刑 辟（法），有 炮 格 之 法。”《烈 女 传》：“膏 铜 柱，下 加 之 炭，令 有 罪 者 行 焉，辄 堕 炭

中，妲己笑，名曰炮格之法。”



也，修其 道，行 其 义，兴 天 下 之 同 利，除 天 下 之 同

害，而天下归之 也。桀、纣 非 去 天 下 也，反 禹、汤 之

德，乱礼义 之 分，禽 兽 之 行，积 其 凶，全 其 恶，而 天

下去 之 也。天 下 归 之 之 谓‘王’，天 下 去 之 之 谓

‘亡’。故 桀、纣 无 天 下 而 汤、武 不 弑 君，由 此 效 之

也。汤、武者，民之 父 母 也；桀、纣 者，民 之 怨 贼 也。
今世俗之 为 说 者，以 桀、纣 为 君，而 以 汤、武 为 弑，
然则是 诛 民 之 父 母，而 师 民 之 怨 贼 也，不 祥 莫 大

焉。”（《荀子·正论》）汉 代 董 仲 舒 驳 斥 时 人 对“汤、
武革命”的怀 疑：“且 天 之 生 民，非 为 王 也；而 天 立

王，以为 民 也。故 其 德 足 以 安 乐 民 者，天 予 之；其

恶足以贼害民者，天 夺 之。”“‘王’者，天 之 所 予 也；
其所伐，皆 天 之 所 夺 也。”（《春 秋 繁 露·尧 舜 不 擅

移、汤武不专杀》）
同理，《尚书》肯定大禹对“民弃不保”的有苗国

的讨伐（《尚书·虞夏书·大禹谟》），《国语》用赞赏

笔调记录鲁国太史里革“臣杀其君君之过”的惊人之

语：“晋人杀厉公，边人以告。（鲁）成公在朝。公曰：
‘臣杀其君，谁之过也？’大夫莫对。里革曰：‘君之过

也。夫君人者，其威大矣，失威而至于杀，其过多矣。
且夫君也者，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。若君纵私回而

弃民 事，民 旁 有 慝 无 由 省 之，益 邪 多 矣。若 以 邪 临

民，陷而不振，用善不肯专，则不能使，至于殄灭而莫

之恤也，将安用之？桀奔南巢，纣踣于京，厉流于彘，
幽灭于戏，皆是术也。’”①

透过汤 伐 夏 桀、武 王 伐 纣、晋 人 杀 晋 厉 公、周

厉王被国 人 放 逐、周 幽 王 被 戎 兵 诛 杀 等 活 生 生 的

事件，国 学 中“诛 独 夫 民 贼”、“有 道 伐 无 道”的“革

命”逻辑逐渐形成。管子声称：“君不君则臣不臣。”
（《管子·形势》）孟 子 强 调：“君 有 大 过 则 谏，反 复

之而不听，则易位。”（《孟 子·万 章 下》）“君 之 视 臣

如土芥，则 臣 视 君 如 寇 仇。”（《孟 子·离 娄 下》）成

书于战国时期 的《黄 帝 四 经》揭 示：“顺 天 者 昌，逆

天者亡。”“苛而不已，人 将 杀 之。”托 名“文 子”可 能

出于汉人之手 的《文 子》指 出：“所 以 立 君 者，以 禁

暴乱也。今 乘 万 民 之 力，反 为 残 贼，是 以 虎 附 翼，
何谓不 除？ 夫 畜 鱼 者，必 去 其 蝙 獭；养 禽 兽 者，必

除其豺 狼；又 况 牧 民 乎！ 是 故 兵 革 之 所 为 起 也。”
（《文子·上义》）董 仲 舒 说：“故 夏 无 道 而 殷 伐 之，
殷无道而周伐之，周 无 道 而 秦 伐 之，秦 无 道 而 汉 伐

之。有道伐 无 道，此 天 理 也，所 从 来 久 矣，宁 能 至

汤武而 然 耶？ 夫 非 汤 武 之 伐 桀 纣 者，亦 将 非 秦 之

伐周，汉 之 伐 秦，非 徒 不 知 天 理，又 不 明 人 礼。”
（《春秋繁露·尧舜不擅移、汤武不专杀》）

先秦两汉“诛 独 夫 民 贼”、“有 道 伐 无 道”的“革

命”学说发展到明 末 清 初 思 想 家 手 中，就 演 变 为 对

独裁暴君振聋发 聩 的 尖 锐 批 判。黄 宗 羲《原 君》揭

露批判 说：“古 者 以 天 下 为 主，君 为 客。凡 君 之 所

毕世而经营者，为 天 下 也。今 也 以 君 为 主，天 下 为

客。凡天下之 无 地 而 得 安 宁 者，为 君 也。是 以 其

未得之也，屠 毒 天 下 之 肝 脑，离 散 天 下 之 子 女，以

博我一人 之 产 业……其 既 得 之 也，敲 剥 天 下 之 子

女，以奉我一人之 淫 乐……然 则 为 天 下 之 大 害 者，
君而已矣。”唐甄《潜 书》指 出：在 君 权 独 裁 的 专 制

下，“治 天 下 者 唯 君，乱 天 下 者 唯 君。”“小 人 乱 天

下，用小人者谁 也？ 女 子、寺 人 乱 天 下，宠 女 子、寺

人者谁也？”秦朝 以 来，君 主“非 暴 即 喑，非 喑 即 辟，
非辟即懦”，“懦 君 蓄 乱，喑 君 召 乱，暴 君 激 乱”，总

之“乱天下唯 君”，“自 秦 汉 以 来，凡 为 帝 王 者 皆 贼

也”！他还提醒人 们 擒 贼 先 擒 王：“大 将 杀 人，非 大

将杀之，天子实杀之”，“卒 伍 杀 人，非 卒 伍 杀 之，天

子实杀 之；官 吏 杀 人，非 官 吏 杀 之，天 子 实 杀 之。
杀人者众手，实天 子 为 大 手。”“杀 一 人 而 取 其 布 匹

斗粟，犹谓之‘贼’”，君 主“杀 天 下 之 人 而 尽 有 其 布

粟之富，而 反 不 谓 之‘贼’乎”？ 依 据 杀 人 偿 命 的

“天理”，唐甄指出：“匹 夫 无 故 而 杀 人，以 其 一 身 抵

其杀一身 之 罪，斯 足 矣；有 天 下 者 无 故 而 杀 人，虽

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众 人 之 罪。”谭 嗣 同《仁 学》中

号召 人 们：对 于“竭 天 下 之 身 命 膏 血 供 其 盘 乐 怠

傲，骄奢淫杀”的 暴 君，国 民 应 当 学 习 法 国 人，“杀

尽天下君主”，“以泄万民之恨”。
要之，只要统治者残暴无道，草菅人命，老 百 姓

民不聊 生，走 投 无 路，人 民 就 有 权 利 起 来“替 天 行

道”，发动暴力“革命”，推翻统治者的王命，诛杀统治

者的生命。“有道伐无道”，“诛独夫民贼”，是古代肯

定、赞美“革命”的法理依据，也是对暴君暴政的一种

威慑与约束。

　　三、“革命”的现代意义及其教训反思

中国古代 从“民 本”思 想 出 发 高 度 肯 定 臣 民 的

“革命”权利，与西方民主政治从“天赋人权”出发，用
宪法的方式赋予人民的“革命权”有不谋而合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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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宪政 专 家 罗 隆 基 高 度 肯 定 孟 子 的“诛 独 夫”思

想：“孟子所谓‘闻诛一夫纣，未闻弑君也’，这就是承

认革命权的先例。”［１］

在西方民主政 治 中，宪 法 基 于 天 赋 人 权 观 念，
赋予公民在生存权 得 不 到 保 证 的 情 况 下 拥 有 推 翻

专制政府 的“革 命 权”。１７７６年，美 利 坚 合 众 国 发

布《独立宣言》宣称：人人 生 而 平 等，造 物 主 赋 予 了

人“生命、自由与追求 幸 福”之“不 可 剥 夺 的 权 利”，
“当政府长期倒行 逆 施，一 意 孤 行 地 把 人 民 压 制 在

绝对的君主专制 统 治 之 下 的 时 候，人 民 就 有 权 利、
有义务推 翻 这 样 的 政 府，并 为 其 未 来 的 安 全 建 立

新的 保 障”［２］５。１７８９年 法 国 通 过 的《人 权 宣 言》
说：“一切 政 治 结 合 的 目 的 都 在 于 保 存 自 然 的、不

可消灭的 人 权；这 些 权 利 是 自 由、财 产、安 全 和 反

抗压迫。”“反抗 压 迫”的 另 一 种 说 法 就 是“革 命”。
恩格斯指出：“须 知 革 命 权 总 是 唯 一 的 真 正‘历 史

权利’———是 所 有 现 代 国 家 一 无 例 外 都 以 它 为 基

础建立起来 的 唯 一 权 利。”［３］６０８当 人 民 被 专 制 统 治

剥夺得一 无 所 有 的 时 候，他 们 还 剩 最 后 一 项 权 利

是剥夺不 了 的，这 就 是 不 惜 用 生 命 推 翻 这 种 统 治

的“革命”权。正如 罗 隆 基 在 批 判 国 民 党 独 裁 统 治

时指出的那样：“一 切 的 人 权，都 可 以 被 人 侵 略，被

人蹂躏，被人剥夺，只 有 革 命 的 人 权 是 永 远 在 人 民

手里。这自然是人 民 最 后 的 生 机。”［１］禁 止 人 民 抗

暴的革命 权，意 味 着 默 认 和 放 纵 统 治 者 肆 无 忌 惮

的暴虐统治。
正是在这 个 意 义 上，人 们 肯 定、赞 颂“革 命”。

中外 近 现 代 历 史 上，人 们 称 颂 得 最 多 最 多 的“革

命”是美国独立战 争、法 国 大 革 命 以 及 中 国 的 辛 亥

革命。
“革 命”从 它 诞 生 的 最 初 一 刻 起，曾 经 以 保 护

人 权、顺 应 民 心 获 得 了 神 圣 的 价 值。不 过 后 来 历

朝 历 代 的 某 些“革 命”，或 借 目 标 的 崇 高 掩 盖 手 段

的 残 忍，以 暴 易 暴，滥 杀 无 辜，将“革 命”变 成 了 由

残 忍 和 血 腥 堆 积 起 的 恐 怖 形 式；或 借“诛 无 道”之

名，将“革 命”当 成 排 除 异 己、争 夺 宝 座、篡 位 夺

权、改 朝 换 代 的 手 段；或 将“革 命”的 神 圣 价 值 加

以 无 限 夸 大 和 绝 对 化，使“革 命”从 实 现 民 权 的

“手 段”异 化 为 伤 害 民 权 的“目 标”，在 推 翻“无 道”
的“革 命”结 束 后“继 续 革 命”，将 无 辜 的 人 民 甚 至

是 先 前 的 革 命 者 作 为 假 想 敌 加 以 清 剿，造 成 了 许

多 惨 绝 人 寰 的 冤 假 错 案。诸 如 此 类 的 问 题，不 仅

存 在 于 太 平 天 国 革 命、苏 联 大 清 洗 运 动、中 国 的

文 化 大 革 命、柬 埔 寨 红 色 高 棉 的 共 产 主 义 运 动

中，甚 至 在 过 去 饱 受 赞 美 的 法 国 大 革 命、俄 国 十

月 革 命 中 也 暴 露 得 相 当 严 重。当 尘 埃 落 定，应 当

对 中 外 历 史 上“革 命”的 教 训 作 出 清 醒 的 反 思。
首先，我们 看 到，“革 命”经 常 依 仗“诛 无 道”目

的、理想的崇高，放纵诛杀手段的残忍和血腥。太平

天国革命爆发后，颁布天条十条、禁律数十条。数十

条禁律中，对违反者大多数是“斩首不留”；更严重的

是五马分尸；最严重的是点天灯，就是将“罪犯”从头

到脚缠上浸过麻油的棉纸或麻皮，用松脂白蜡堆在

脚上，然后从下面点火燃烧。史载有燃至小腿即死

者，有燃至小膝盖或小腹即死者，“呼号之声，惨不忍

闻”。在新中国的历史上，“有一种看起来也很冠冕

堂皇的理 论 叫‘杀 反 革 命’。凡 敌 人 皆 该 杀、可 杀。
……革命是正义的、光明的，杀反革命也是合理的、
正义的、光明的。即使把不该杀的杀了，也不过犯一

点小错误，是可以原谅、可以理解的，因为是出于‘革
命义愤’”。“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６日，中 央 文 革 小 组 陈

伯达在唐山一次讲话时宣布，解放前我们党的冀东

党组织可能有一个国共合作的党，可能是一个叛徒

党。他这一句话就在全国范围内大抓‘叛徒’，结果

受到迫害的达８４　０００余人，其中２　９５５人死亡，７６３
人致残。”［４］

歌德不赞成法国 大 革 命，“因 为 它 的 恐 怖 行 为

离得太近，每 日 每 时 都 引 起 我 的 震 惊”［５］２３；“我 当

然不是革 命 暴 徒 的 朋 友，他 们 干 的 是 劫 掠 和 杀 人

放火，在为 公 共 谋 福 利 的 幌 子 下 干 着 最 卑 鄙 的 勾

当”［５］８２。鉴于暴 力“革 命”在 手 段、方 式 上 的 非 人

道或反人道，所以现代“革 命”倾 向 于“不 以 暴 力 抗

恶”的“改良”，或者在无法 避 免 使 用 暴 力 时 将 暴 力

的程度和范围 努 力 限 制 到 最 低，从 而 体 现“革 命”
的“人道”精神。

其次，我 们 必 须 承 认：要 革 命，不 仅 革 命 者 会

有牺牲，而且无辜 的 平 民 也 不 可 避 免 的 会 有 牺 牲；
但当“革命”无视这种牺 牲，甚 至 鼓 励、扩 大 这 种 牺

牲时，“革命”就 变 成 了 对 革 命 者 的 同 室 操 戈 和 对

无辜平民的错杀滥杀。１９２８年，十月 革 命 胜 利 后，
为了证明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的 必 要 性，苏 联 当 局 逮 捕

了顿巴斯煤矿的５３名 无 辜 的 工 程 师，让 他 们 扮 演

蓄意破坏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的 反 革 命 分 子，最 后 假 戏

真做，处 死 了５条 人 命。“革 命”本 来 正 如 鲁 迅 所

说，是“并非教人死，而 是 教 人 活”的，可 是 这 些“革

命”却不 仅 要 敌 人 的 命，而 且 要 自 己 人 的 命、要 广

大无辜百姓的命。这 就 是 今 天 要 从“革 命”反 思 中

吸取的另一教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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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，我 们 要 防 止 革 命 者 将 革 命 变 成 掠 夺 个

人利 益、实 现 个 人 目 的 的 手 段。在 某 种 情 况 下，
“革命 的 被 杀 于 反 革 命 的，反 革 命 的 被 杀 于 革 命

的，不革命的被当 做 革 命 的 而 被 杀 于 反 革 命 的，或

被当做反 革 命 的 而 被 杀 于 革 命 的，或 并 不 当 做 什

么而被杀于革命 的 或 反 革 命 的。革 命、革 革 命、革

革革命、革 革……”［６］５３２相 互 厮 杀，没 完 没 了。而

“革命”过 后，不 仅 人 民 的 状 况 没 有 改 善，甚 至 更

糟。高尔基以他亲 眼 见 到 的 俄 国“十 月 革 命”为 例

提醒人 们 注 意：“不 要 以 为 只 因 人 民 受 过 折 磨，他

们就是神圣和道德高尚的了。”［７］１５４“在我们独 特 的

革命中喊 得 最 响 亮、被 人 们 由 衷 地 热 烈 接 受 的 口

号之 一 就 是：‘去 抢 那 些 抢 来 的 东 西！’人 们 在 掠

夺，而且令人吃 惊，极 其 出 色。……人 们 在 掠 夺 和

出卖教堂、军 事 博 物 馆 的 东 西，出 卖 大 炮 和 步 枪，
肆意盗窃后勤贮 备，掠 夺 过 去 的 大 公 们 的 宫 殿，偷

盗一 切 可 以 窃 走 的 东 西，出 卖 一 切 可 以 卖 的 东

西。”［７］１２５－１２６高尔 基 的 这 个 提 醒 和 揭 露 极 为 重 要，
它 戳 破 了 过 去 笼 罩 在 某 些 基 层 革 命 者———工 人 农

民身上的神圣光环。
最后，“革命”的 泛 化 或 滥 用 也 是 特 别 值 得 警

惕和 防 范 的。“革 命”的 本 义 是 人 民 推 翻 暴 政、维

护基本生存权的 武 装 斗 争 和 道 义 活 动。因 为 顺 应

民心，符合民意，代 表 民 利，实 现 民 权，所 以 具 有 了

正义 性 和 进 步 性。但 是，如 果 将“革 命”的 神 圣 价

值剥离出来加以绝对 化，等 同 于“正 义”、“进 步”的

同义语，当 作 必 须 永 远 为 之 奋 斗 的 神 圣 目 标 和 崇

高理想，就会在推翻暴政的“革 命”成 功 后“继 续 革

命”，从而在人民中制造出 大 量 莫 须 有 的“假 想 敌”
和人间冤狱，走向“革命”的初衷“民本”的反面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坚 持“无 产 阶 级 专 政 下 继 续 革

命”的年代所发动的种 种“革 命”，如“反 右”、“文 化

大革命”等，历史证明大 多 是 错 误 的。“反 右”涉 及

５５万人，最后除５人外都得到了平 反。关 于“文 化

大革命”，中 共 中 央 决 议 已 说 明 是 一 场“历 史 浩

劫”、“民族灾难”。“无产阶 级 专 政 下 继 续 革 命”年

代所打成的若 干“反 革 命”分 子，历 史 证 明 也 多 属

子虚乌有，比如“胡 风 反 革 命 集 团”、“彭 德 怀 反 党

军事俱 乐 部”等。比 如 发 生 在 上 世 纪６０年 代 的

《刘志丹》事件。《刘志丹》是 一 篇 小 说。发 表 后 许

多中 央 领 导 同 志 叫 好。落 入 康 生 手 中 后 风 云 突

变。康生认为这是 一 起“利 用 小 说 反 党”的 严 重 反

革命事 件。他 的 理 由 是：刘 志 丹 是 陕 北 革 命 根 据

地的创 始 人。歌 颂 刘 志 丹，就 是 贬 低 毛 泽 东 在 江

西建立根 据 地 的 作 用，就 是 为 曾 在 陕 北 根 据 地 工

作的高岗翻案。从 此 开 始 了 对《刘 志 丹》一 案 漫 长

的审查和处理。《刘志 丹》案 从１９６２年 到１９７９年

长达１７年 中，陕 甘 宁 边 区 被 诬 为“彭 德 怀、习 仲

勋、高岗黑爪”而遭迫害的达万人之多。
又如柬埔寨 共 产 党 在１９７５年４月 至１９７９年

１月 执 政 期 间 实 行 纯 而 又 纯 的“共 产 主 义 革 命”。
“红色高棉”试图 将 柬 埔 寨 改 造 为 不 分 任 何 阶 级 的

社会，推行的政策 包 括：消 灭 城 市，关 闭 工 厂，将 市

民送入农村，建立 集 体 农 场；取 消 私 有 制 和 商 品 经

济，实行公有的供 给 制、分 配 制，拆 散 家 庭，没 收 私

有财产；废除货币，关 闭 银 行，杀 害 商 人；片 面 抬 高

体力劳动和体力 劳 动 者 的 地 位，贬 低、否 定 知 识 和

知识分 子，禁 用 书 籍 和 印 刷 品，严 禁 西 方 文 化 传

播，关闭学校、医院，杀 害 教 师、医 生；废 除 宗 教，关

闭寺院，杀害僧侣；只 唱 革 命 歌，跳 革 命 舞，穿 革 命

服装。如此 等 等，加 上 强 制 迁 徙、强 迫 劳 动、清 除

异己，以及对前政 权 军 政 人 员 的 政 治 清 剿，造 成 了

大约２００万人 的 非 正 常 死 亡，占 全 国 人 口 的１／４，
如果按这个比例 来 计 算，堪 称２０世 纪 最 为 血 腥 暴

力的人为大灾难。法 国 学 者 吉 恩·拉 古 特 将 红 色

高棉实施的新政 称 为“自 我 屠 杀”。它 给 人 类 提 供

了“红色恐怖”的反面标本。
由于某些“革命”曾经被异化为“暴力恐怖”，时

至今日，人们恐惧“革命”、害怕“革命”，主张“告别革

命”。然而，“革命”事实上是“告别”不了的。“革命”
作为一项基本人权，只要有民不聊生的暴政，迟早会

爆发为民请命的“革命”。问题的关键在于“革命”成
功后要及时结束“革命”，而不能继续“革命”。衡量

“革命”正义与否、合法与否的试金石是看其对人民

是否有益。有 益，这 种“革 命”就 是 值 得 赞 赏、肯 定

的；无益而有害，那么，这种“革命”就是“革命”的冒

牌货，就是值得警惕和防范的“假革命”、“伪革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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